附件1

两江新区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2025年一季度“开门红”奖励政策申报指南

一、实施时间
2025年1—2月。
二、主要内容
鼓励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企业拓展市内外新应用场景创收增收，对依法履行统计义务及生产经营增长的企业，按相关要求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三、政策申报条件
（一）在两江新区直管区（包括包括鸳鸯、人和、天宫殿、翠云、大竹林、礼嘉、金山、康美、鱼嘴、复盛、郭家沱、龙兴、石船、水土、复兴等15个建制镇和街道，以及市人民政府明确的其他区域）合法开展生产经营的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企业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2025年1—3月期间没有因偷税漏税被责令整改、予以行政处罚、追究刑事责任；近三年内经营资信状况良好，没有发生较大安全责任事故、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记录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（三）2025年1—2月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量达到2000万元（含）及以上。
（四）2025年3月31日前纳入国家统计联网直报的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企业，且依法履行了统计义务。
四、申报材料
符合条件企业，于2025年6月6日前向经济运行局（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龙兴大厦656办公室），提交以下申请材料纸质版（加盖公章，一式三份，邮寄地址：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龙兴大厦）及扫描件（接收邮箱：ljxqjjyxjdsjz@163.com）：
1.两江新区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2025年一季度“开门红”奖励申请表（见附件2）。
2.诚信报告：在信用中国https://www.xycq.gov.cn/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://www.gsxt.gov.cn官方网站查询。
3.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4.2024年1—2月、2025年1—2月营业收入佐证材料。
5.其他有关证明材料。
五、评分及奖励标准
经审核，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，将其1—2月营业收入净增量作为主要评分依据，按档次分配分值，按实际达到的最高净增量对应档次给予奖励，不重复计算，且单家企业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	评分大类
	评分标准
	得分
	奖励金额（万元）

	2025年1—2月营业收入净增量
	2000万元≤净增量＜4000万元
	60
	10

	
	4000万元≤净增量＜6000万元
	70
	20

	
	6000万元≤净增量＜8000万元
	80
	30

	
	8000万元≤净增量＜10000万元
	90
	40

	
	10000万元≤净增量
	100
	50


六、其他要求
（一）加强诚信经营、守法经营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，共同营造公平、透明、有序的市场环境。
（二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弄虚作假，严禁提供虚假材料，严禁骗取奖励资金行为发生，否则将追回已发放的奖励资金，并依法依规予以查处。
（三）政策咨询服务电话：023—65034579，咨询服务时间为工作日每天9:00—12:00、14:00—18:00。

